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顧心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俊銘律師

被      告  顧安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產分割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

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平均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

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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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嗣於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明

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

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卷第97頁），核原告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

減縮及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為姊妹關係，兩造與父母顧建民、

許繼芳(以下以姓名稱之)及被告之夫同住於許繼芳名下之臺

北市○○區○○街000巷0號4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許

繼芳於民國112年9月27日離世，被告深知原告及顧建民無心

思考許繼芳所留遺產相關繼承事宜，遂以節省稅捐及方便管

理為由，要求原告及顧建民拋棄繼承，並聲稱系爭房地市價

約為新台幣(下同)2,400萬元，約定由被告單獨取得，原告

與顧建民則可各繼承相當800萬元部分，顧建民於5年前發現

罹患癌症，顧建民得取得之部分將作為其日後醫療、看護、

安養、扶養、喪葬等支出，而原告可取得部分，則由被告分

四年給付原告，原告亦得以支付贈與稅要求被告一次給付，

並約定由原告繼續住在系爭房地，三方並於112年11月13日

簽遺產協議書（下稱第一次協議）。未料，顧建民於112年1

2月4日發現癌症已轉移至多處，而被告不顧原告剛做完手術

出院，要求原告空出房間，供日後顧建民的看護居住，然因

原告無其他房屋可供居住，且顧建民尚未聘請看護，原告則

向被告表示能否商討其他方案，原告見被告不肯搬離，便於

112年12月5日晚間與其丈夫進入原告房間不斷對原告口出惡

言，並作勢要毆打原告，原告立即報警處理。於派出所返家

後，原告告知被告其因身體不佳，無法繼續工作，而有經濟

急迫性，被告則無理要求原告遷出系爭房地後始願支付第一

次協議約定之第一期款項，並稱系爭房地係用於支付顧建民

醫療、看護、安養、扶養、喪葬等費用，為方便被告出售籌

款，由被告一人統籌較為便利，若所得款項支應上開費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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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足或剩餘，再行協商找補。原告前因多次遭被告暴力相

向，擔心日後會遭被告及其先生破門、辱罵、毆打，又不忍

顧建民擔心，遂於112年1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第二次協

議），同意於一周內搬離。詎料，顧建民於年月28日死亡，

被告支付顧建民之相關費用根本不及於800萬元，原告多次

要求被告協商顧建民繼承部分找補事宜，並通知被告依約給

付之600萬元款項，被告均不予理會。被告本有工作，係因

結婚多年未懷孕承受婆家壓力，原想離婚辭職回娘家，其夫

隨後亦搬離婆家避免壓力，且被告辭職後常出外遊玩，並非

專為照顧許繼芳而離職，兩造父母大多時候都是相互陪伴或

自行就醫，被告辭職後有時也會陪同，原告因有24小時論班

工作，且身體狀態變差，因而減少陪同就醫，父母亦能理

解。而原告未曾認為顧建民是累贅，亦未想要拿錢走人，原

告有正當工作、無財務問題，果為被告所辯原告為索現金、

不想照顧顧建民，又怎麼可能在未拿取任何款項前，就簽立

協議書，任由財務問題無法解決，反而需要增加租屋支出，

足見被告所辯顯非事實。是被告尚有400萬元未給付，扣除

贈與稅35萬6仟元，仍應支付原告364萬4仟元，加計顧建民

應得800萬元部分，其中400萬元扣除顧建民相關費用初估50

萬元後，尚有350萬元應給付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共714

萬4仟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44,000元，及自家

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除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書外，否認有

原告主張應行找補之口頭協議存在，兩造之父母多年來都由

被告妻照顧，許繼芳過世後，基於被告為照顧雙親辭去工作

多年未有收入，而顧建民只想與被告共同生活，原告認為顧

建民是累贅，只想拿錢走人，且因有財務問題、想拿現金，

遂達成合意，兩造簽訂第一次協議，而依第一次協議約定，

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需要給付原

告部分之款項，原告卻突然反悔，要求被告先行給付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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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要求顧建民搬至土城居住，以求盡快取得款項。被告

見原告如此不孝、無情，不願再與原告有任何瓜葛，遂商議

無論將來系爭房地有無及何時出售，被告均願分四年各200

萬元給付，但為免將來被告無力支付，需售出系爭房地時原

告又反悔不願搬離，故以原告搬離清空作為第一期給付之條

件，及往後三年之付款日，故有第二份協議。原告主張將來

「若有剩餘或不足，再行協商找補」，乃杜撰之詞，第一次

協議第五條明定：……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

向甲方要求分擔。」，亦即無論顧建民生前或逝世後相關費

用多寡，皆無須進行計算找補之意，與原告主張有所矛盾。

又兩造發生爭執時，係相互拉扯，並非原告所形塑之被害弱

者形象。再者，就被告應給付之800萬元，第二次協議已明

定給付時期，被告會按時給付，無須原告訴請給付。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父母許繼芳、顧建民分別於112年9月27日、112年12

月28日死亡，原告與顧建民於112年10月13日聲請拋棄許繼

芳之遺產，而就許繼芳之遺產，兩造先後於112年11月13日

及112年12月6日簽訂就系爭房地分配之第一次協議與第二次

協議等情，有遺產協議書、協議書、死亡證明書、本院北院

忠家元112年度司繼字第2814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第

21頁、第25頁、第51頁、第75頁)，復經本院調取兩造個人

戶籍資料查閱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

第89頁)，堪信為實。

　㈡原告主張依照兩造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原告可以支付贈與

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給付；惟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第一次

協議約定，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

需要給付原告部分之款項，後因原告需用錢，兩造方簽訂第

二次協議，約定由被告先給付原告200萬元，其餘款項則分

三年期給付。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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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本院參酌第一次協議，第四條：「就乙方(即被告)所繼承上

述房地，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即

原告)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年每年新台

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乙銀行本郎支票或金融轉帳方式擇

一支付；倘欲一次給付，則贈與稅由甲方負擔。」(見本院

卷第13頁)，復參酌第二次協議，第一條：「……就許繼芳

女士遺產協議書第四條協議內容原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

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

分四年每年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第二條：「……

更改為自112年12月6日起算7日甲方搬離清空，俟13日搬離

清空後乙方必須於清空後將第一期款項貳佰萬元整匯入甲方

第一銀行松茂分行……」(見本院卷第21頁)，是兩造間第二

次協議之內容為將分配之時間提前，意即將原先合意出售系

爭房地後始分配，改為原告搬出系爭房地為條件，由被告先

給付第一次款項，核與兩造所述相符，應先敘明。

　⒉就兩造是否於第二次協議時約定能一次給付，經本院傳喚證

人即第二次協議之見證人周偉萍、顧國良到庭證稱，證人周

偉萍稱：兩造是伊的表妹，簽第一次協議時伊不在場，第二

次協議是伊幫忙寫的，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打給伊，說她跟

被告吵架，正在派出所，伊就去派出所帶原告回家。第二次

協議時，被告說顧建民的看護7天要來了，只有原告的房間

可以用，所以希望原告可以7天之內搬家，但因原告手術剛

出院，原告表明不想搬，所以兩造才發生爭執，所以被告說

願意給原告200萬元，讓原告先搬出去，最後還是協議原告7

天內要搬出去。當時第二次協議是由被告及其丈夫說，伊寫

下來的，伊知道第一次協議的條件是顧建民過世後賣房子去

分，分成3分，等到賣房子後，分4年給原告，因為要避贈與

稅，如果要一次付800萬元，被告就要先去貸款，贈與稅由

原告付，第二次協議時伊也沒想很多，兩造口頭上有說可以

一次提前付清，但沒有寫在協議上，原告本來想照顧顧建

民，但因原告身體不適，談到後來要搬家，但原告還是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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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顧建民。伊寫協議書時沒有特別寫支付顧建民部分有不夠

或剩餘時應如何處理，但伊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共同承

擔，更何況顧建民那份錢也還沒有什麼花費，對原告除協議

外，該給原告的還是要給等語；證人顧國良稱：伊為兩造之

堂弟，112年12月5日因被告丈夫電話給伊說家裡有事請伊到

現場討論第二份協議的事，一個說要付錢給原告請他搬出

去，之後照合約上每年定期給他錢，以後都由被告照顧顧建

民，而費用則由顧建民分得部分來負擔，第二次協議時有承

諾的都有寫上去，並無提到若照顧顧建民費用不足或有剩餘

時應如何處理，當天有討論到若是要給原告費用為分期付

款，但原告可以負擔贈與稅後要求被告一次給付。(見本院

卷第110頁至第119頁)，是兩名證人皆稱當日兩造有討論到

原告可以要求一次性提前付清，且第二次協議雖為第一次協

議之更正，惟僅變更是否出售系爭房地部分，並不妨礙第一

次協議中約定原告選擇分期取得或是一次取得之權利，是原

告自得就負擔贈與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性給付。

　㈢原告復主張兩造有口頭協議關於照顧顧建民費用部分若有不

足或剩餘，兩造再行協商找補，故被告應再給付原告就顧建

民剩餘之費用；亦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有關顧建民費用

部分，兩造已於第一次協議約定由照顧方取得，並無任何有

關協商找補之口頭協議。觀諸第一次協議第五條：「顧建民

顧建民生前所有醫療、看護、安養、撫養等費用即離世後喪

葬等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分

擔。」(見本院卷第13頁)，是兩造已約定就顧建民相關費用

部分由被告負擔，惟尚難認定就顧建民剩餘部分有做約定。

復觀諸證人周偉萍、顧國良之證詞，（問：如果顧建民的那

部分支付他的所有部分有不夠，或是有剩餘時，有無約定如

何處理？）周偉萍：「我其實不是專業的人，寫這些協議書

時，時間很晚，所以這部分也沒有特別寫，也沒有講到，但

我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要共同承擔，不夠也是兩個人要一

起出。」；（問：當天有無提到照顧顧建民的費用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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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或有剩餘的話，要如何處理？）顧國良：「沒有。」

(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8頁至第119頁)，足認兩造於第二

次協議時亦未討論顧建民若有剩餘部分，應如何處理。又本

院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4年3月10日訊問兩造，被告稱：第一

次協議時，兩造從頭到尾就是講爸爸跟誰生活，誰就拿爸爸

的那部分800萬元等語；而原告當庭稱：第二次協議當天印

象中沒有討論到如果顧建民醫藥費沒有使用完，剩餘的金錢

應如何處理，並對被告所述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

19頁、第120頁)，足認兩造就照顧顧建民之人即被告取得顧

建民部分之800萬元之事實，業已達成合意，是雖第一次協

議與第二次協議中未明定，若照顧顧建民有剩餘應如何處

理，然既然兩造已合意由照顧顧建民之人取得800萬元，自

無就剩餘部分另做找補，況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間有

另口頭協議存在，是原告稱兩造間有口頭協議，就顧建民部

分其應取得350萬元云云，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第一次協議及第二次協議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3,6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見本院卷第45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兩造均陳明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

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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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頁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杜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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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顧心妮  




訴訟代理人  朱俊銘律師
被      告  顧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產分割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平均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7頁），核原告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減縮及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為姊妹關係，兩造與父母顧建民、許繼芳(以下以姓名稱之)及被告之夫同住於許繼芳名下之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4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許繼芳於民國112年9月27日離世，被告深知原告及顧建民無心思考許繼芳所留遺產相關繼承事宜，遂以節省稅捐及方便管理為由，要求原告及顧建民拋棄繼承，並聲稱系爭房地市價約為新台幣(下同)2,400萬元，約定由被告單獨取得，原告與顧建民則可各繼承相當800萬元部分，顧建民於5年前發現罹患癌症，顧建民得取得之部分將作為其日後醫療、看護、安養、扶養、喪葬等支出，而原告可取得部分，則由被告分四年給付原告，原告亦得以支付贈與稅要求被告一次給付，並約定由原告繼續住在系爭房地，三方並於112年11月13日簽遺產協議書（下稱第一次協議）。未料，顧建民於112年12月4日發現癌症已轉移至多處，而被告不顧原告剛做完手術出院，要求原告空出房間，供日後顧建民的看護居住，然因原告無其他房屋可供居住，且顧建民尚未聘請看護，原告則向被告表示能否商討其他方案，原告見被告不肯搬離，便於112年12月5日晚間與其丈夫進入原告房間不斷對原告口出惡言，並作勢要毆打原告，原告立即報警處理。於派出所返家後，原告告知被告其因身體不佳，無法繼續工作，而有經濟急迫性，被告則無理要求原告遷出系爭房地後始願支付第一次協議約定之第一期款項，並稱系爭房地係用於支付顧建民醫療、看護、安養、扶養、喪葬等費用，為方便被告出售籌款，由被告一人統籌較為便利，若所得款項支應上開費用後有不足或剩餘，再行協商找補。原告前因多次遭被告暴力相向，擔心日後會遭被告及其先生破門、辱罵、毆打，又不忍顧建民擔心，遂於112年1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第二次協議），同意於一周內搬離。詎料，顧建民於年月28日死亡，被告支付顧建民之相關費用根本不及於800萬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協商顧建民繼承部分找補事宜，並通知被告依約給付之600萬元款項，被告均不予理會。被告本有工作，係因結婚多年未懷孕承受婆家壓力，原想離婚辭職回娘家，其夫隨後亦搬離婆家避免壓力，且被告辭職後常出外遊玩，並非專為照顧許繼芳而離職，兩造父母大多時候都是相互陪伴或自行就醫，被告辭職後有時也會陪同，原告因有24小時論班工作，且身體狀態變差，因而減少陪同就醫，父母亦能理解。而原告未曾認為顧建民是累贅，亦未想要拿錢走人，原告有正當工作、無財務問題，果為被告所辯原告為索現金、不想照顧顧建民，又怎麼可能在未拿取任何款項前，就簽立協議書，任由財務問題無法解決，反而需要增加租屋支出，足見被告所辯顯非事實。是被告尚有400萬元未給付，扣除贈與稅35萬6仟元，仍應支付原告364萬4仟元，加計顧建民應得800萬元部分，其中400萬元扣除顧建民相關費用初估50萬元後，尚有350萬元應給付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共714萬4仟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除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書外，否認有原告主張應行找補之口頭協議存在，兩造之父母多年來都由被告妻照顧，許繼芳過世後，基於被告為照顧雙親辭去工作多年未有收入，而顧建民只想與被告共同生活，原告認為顧建民是累贅，只想拿錢走人，且因有財務問題、想拿現金，遂達成合意，兩造簽訂第一次協議，而依第一次協議約定，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需要給付原告部分之款項，原告卻突然反悔，要求被告先行給付其200萬元，要求顧建民搬至土城居住，以求盡快取得款項。被告見原告如此不孝、無情，不願再與原告有任何瓜葛，遂商議無論將來系爭房地有無及何時出售，被告均願分四年各200萬元給付，但為免將來被告無力支付，需售出系爭房地時原告又反悔不願搬離，故以原告搬離清空作為第一期給付之條件，及往後三年之付款日，故有第二份協議。原告主張將來「若有剩餘或不足，再行協商找補」，乃杜撰之詞，第一次協議第五條明定：……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分擔。」，亦即無論顧建民生前或逝世後相關費用多寡，皆無須進行計算找補之意，與原告主張有所矛盾。又兩造發生爭執時，係相互拉扯，並非原告所形塑之被害弱者形象。再者，就被告應給付之800萬元，第二次協議已明定給付時期，被告會按時給付，無須原告訴請給付。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父母許繼芳、顧建民分別於112年9月27日、112年12月28日死亡，原告與顧建民於112年10月13日聲請拋棄許繼芳之遺產，而就許繼芳之遺產，兩造先後於112年11月13日及112年12月6日簽訂就系爭房地分配之第一次協議與第二次協議等情，有遺產協議書、協議書、死亡證明書、本院北院忠家元112年度司繼字第2814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第21頁、第25頁、第51頁、第75頁)，復經本院調取兩造個人戶籍資料查閱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第89頁)，堪信為實。
　㈡原告主張依照兩造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原告可以支付贈與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給付；惟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第一次協議約定，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需要給付原告部分之款項，後因原告需用錢，兩造方簽訂第二次協議，約定由被告先給付原告200萬元，其餘款項則分三年期給付。經查：
　⒈本院參酌第一次協議，第四條：「就乙方(即被告)所繼承上述房地，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即原告)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年每年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乙銀行本郎支票或金融轉帳方式擇一支付；倘欲一次給付，則贈與稅由甲方負擔。」(見本院卷第13頁)，復參酌第二次協議，第一條：「……就許繼芳女士遺產協議書第四條協議內容原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年每年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第二條：「……更改為自112年12月6日起算7日甲方搬離清空，俟13日搬離清空後乙方必須於清空後將第一期款項貳佰萬元整匯入甲方第一銀行松茂分行……」(見本院卷第21頁)，是兩造間第二次協議之內容為將分配之時間提前，意即將原先合意出售系爭房地後始分配，改為原告搬出系爭房地為條件，由被告先給付第一次款項，核與兩造所述相符，應先敘明。
　⒉就兩造是否於第二次協議時約定能一次給付，經本院傳喚證人即第二次協議之見證人周偉萍、顧國良到庭證稱，證人周偉萍稱：兩造是伊的表妹，簽第一次協議時伊不在場，第二次協議是伊幫忙寫的，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打給伊，說她跟被告吵架，正在派出所，伊就去派出所帶原告回家。第二次協議時，被告說顧建民的看護7天要來了，只有原告的房間可以用，所以希望原告可以7天之內搬家，但因原告手術剛出院，原告表明不想搬，所以兩造才發生爭執，所以被告說願意給原告200萬元，讓原告先搬出去，最後還是協議原告7天內要搬出去。當時第二次協議是由被告及其丈夫說，伊寫下來的，伊知道第一次協議的條件是顧建民過世後賣房子去分，分成3分，等到賣房子後，分4年給原告，因為要避贈與稅，如果要一次付800萬元，被告就要先去貸款，贈與稅由原告付，第二次協議時伊也沒想很多，兩造口頭上有說可以一次提前付清，但沒有寫在協議上，原告本來想照顧顧建民，但因原告身體不適，談到後來要搬家，但原告還是想照顧顧建民。伊寫協議書時沒有特別寫支付顧建民部分有不夠或剩餘時應如何處理，但伊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共同承擔，更何況顧建民那份錢也還沒有什麼花費，對原告除協議外，該給原告的還是要給等語；證人顧國良稱：伊為兩造之堂弟，112年12月5日因被告丈夫電話給伊說家裡有事請伊到現場討論第二份協議的事，一個說要付錢給原告請他搬出去，之後照合約上每年定期給他錢，以後都由被告照顧顧建民，而費用則由顧建民分得部分來負擔，第二次協議時有承諾的都有寫上去，並無提到若照顧顧建民費用不足或有剩餘時應如何處理，當天有討論到若是要給原告費用為分期付款，但原告可以負擔贈與稅後要求被告一次給付。(見本院卷第110頁至第119頁)，是兩名證人皆稱當日兩造有討論到原告可以要求一次性提前付清，且第二次協議雖為第一次協議之更正，惟僅變更是否出售系爭房地部分，並不妨礙第一次協議中約定原告選擇分期取得或是一次取得之權利，是原告自得就負擔贈與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性給付。
　㈢原告復主張兩造有口頭協議關於照顧顧建民費用部分若有不足或剩餘，兩造再行協商找補，故被告應再給付原告就顧建民剩餘之費用；亦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有關顧建民費用部分，兩造已於第一次協議約定由照顧方取得，並無任何有關協商找補之口頭協議。觀諸第一次協議第五條：「顧建民顧建民生前所有醫療、看護、安養、撫養等費用即離世後喪葬等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分擔。」(見本院卷第13頁)，是兩造已約定就顧建民相關費用部分由被告負擔，惟尚難認定就顧建民剩餘部分有做約定。復觀諸證人周偉萍、顧國良之證詞，（問：如果顧建民的那部分支付他的所有部分有不夠，或是有剩餘時，有無約定如何處理？）周偉萍：「我其實不是專業的人，寫這些協議書時，時間很晚，所以這部分也沒有特別寫，也沒有講到，但我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要共同承擔，不夠也是兩個人要一起出。」；（問：當天有無提到照顧顧建民的費用如果不足，或有剩餘的話，要如何處理？）顧國良：「沒有。」(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8頁至第119頁)，足認兩造於第二次協議時亦未討論顧建民若有剩餘部分，應如何處理。又本院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4年3月10日訊問兩造，被告稱：第一次協議時，兩造從頭到尾就是講爸爸跟誰生活，誰就拿爸爸的那部分800萬元等語；而原告當庭稱：第二次協議當天印象中沒有討論到如果顧建民醫藥費沒有使用完，剩餘的金錢應如何處理，並對被告所述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20頁)，足認兩造就照顧顧建民之人即被告取得顧建民部分之800萬元之事實，業已達成合意，是雖第一次協議與第二次協議中未明定，若照顧顧建民有剩餘應如何處理，然既然兩造已合意由照顧顧建民之人取得800萬元，自無就剩餘部分另做找補，況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另口頭協議存在，是原告稱兩造間有口頭協議，就顧建民部分其應取得350萬元云云，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第一次協議及第二次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6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見本院卷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杜　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顧心妮  


訴訟代理人  朱俊銘律師
被      告  顧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產分割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
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平均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
    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7頁）
    ，嗣於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明為：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97頁），核原告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減縮及
    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為姊妹關係，兩造與父母顧建民、
    許繼芳(以下以姓名稱之)及被告之夫同住於許繼芳名下之臺
    北市○○區○○街000巷0號4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許繼芳
    於民國112年9月27日離世，被告深知原告及顧建民無心思考
    許繼芳所留遺產相關繼承事宜，遂以節省稅捐及方便管理為
    由，要求原告及顧建民拋棄繼承，並聲稱系爭房地市價約為
    新台幣(下同)2,400萬元，約定由被告單獨取得，原告與顧
    建民則可各繼承相當800萬元部分，顧建民於5年前發現罹患
    癌症，顧建民得取得之部分將作為其日後醫療、看護、安養
    、扶養、喪葬等支出，而原告可取得部分，則由被告分四年
    給付原告，原告亦得以支付贈與稅要求被告一次給付，並約
    定由原告繼續住在系爭房地，三方並於112年11月13日簽遺
    產協議書（下稱第一次協議）。未料，顧建民於112年12月4
    日發現癌症已轉移至多處，而被告不顧原告剛做完手術出院
    ，要求原告空出房間，供日後顧建民的看護居住，然因原告
    無其他房屋可供居住，且顧建民尚未聘請看護，原告則向被
    告表示能否商討其他方案，原告見被告不肯搬離，便於112
    年12月5日晚間與其丈夫進入原告房間不斷對原告口出惡言
    ，並作勢要毆打原告，原告立即報警處理。於派出所返家後
    ，原告告知被告其因身體不佳，無法繼續工作，而有經濟急
    迫性，被告則無理要求原告遷出系爭房地後始願支付第一次
    協議約定之第一期款項，並稱系爭房地係用於支付顧建民醫
    療、看護、安養、扶養、喪葬等費用，為方便被告出售籌款
    ，由被告一人統籌較為便利，若所得款項支應上開費用後有
    不足或剩餘，再行協商找補。原告前因多次遭被告暴力相向
    ，擔心日後會遭被告及其先生破門、辱罵、毆打，又不忍顧
    建民擔心，遂於112年1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第二次協議
    ），同意於一周內搬離。詎料，顧建民於年月28日死亡，被
    告支付顧建民之相關費用根本不及於800萬元，原告多次要
    求被告協商顧建民繼承部分找補事宜，並通知被告依約給付
    之600萬元款項，被告均不予理會。被告本有工作，係因結
    婚多年未懷孕承受婆家壓力，原想離婚辭職回娘家，其夫隨
    後亦搬離婆家避免壓力，且被告辭職後常出外遊玩，並非專
    為照顧許繼芳而離職，兩造父母大多時候都是相互陪伴或自
    行就醫，被告辭職後有時也會陪同，原告因有24小時論班工
    作，且身體狀態變差，因而減少陪同就醫，父母亦能理解。
    而原告未曾認為顧建民是累贅，亦未想要拿錢走人，原告有
    正當工作、無財務問題，果為被告所辯原告為索現金、不想
    照顧顧建民，又怎麼可能在未拿取任何款項前，就簽立協議
    書，任由財務問題無法解決，反而需要增加租屋支出，足見
    被告所辯顯非事實。是被告尚有400萬元未給付，扣除贈與
    稅35萬6仟元，仍應支付原告364萬4仟元，加計顧建民應得8
    00萬元部分，其中400萬元扣除顧建民相關費用初估50萬元
    後，尚有350萬元應給付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共714萬4
    仟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
    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除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書外，否認有
    原告主張應行找補之口頭協議存在，兩造之父母多年來都由
    被告妻照顧，許繼芳過世後，基於被告為照顧雙親辭去工作
    多年未有收入，而顧建民只想與被告共同生活，原告認為顧
    建民是累贅，只想拿錢走人，且因有財務問題、想拿現金，
    遂達成合意，兩造簽訂第一次協議，而依第一次協議約定，
    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需要給付原
    告部分之款項，原告卻突然反悔，要求被告先行給付其200
    萬元，要求顧建民搬至土城居住，以求盡快取得款項。被告
    見原告如此不孝、無情，不願再與原告有任何瓜葛，遂商議
    無論將來系爭房地有無及何時出售，被告均願分四年各200
    萬元給付，但為免將來被告無力支付，需售出系爭房地時原
    告又反悔不願搬離，故以原告搬離清空作為第一期給付之條
    件，及往後三年之付款日，故有第二份協議。原告主張將來
    「若有剩餘或不足，再行協商找補」，乃杜撰之詞，第一次
    協議第五條明定：……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
    甲方要求分擔。」，亦即無論顧建民生前或逝世後相關費用
    多寡，皆無須進行計算找補之意，與原告主張有所矛盾。又
    兩造發生爭執時，係相互拉扯，並非原告所形塑之被害弱者
    形象。再者，就被告應給付之800萬元，第二次協議已明定
    給付時期，被告會按時給付，無須原告訴請給付。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父母許繼芳、顧建民分別於112年9月27日、112年12月
    28日死亡，原告與顧建民於112年10月13日聲請拋棄許繼芳
    之遺產，而就許繼芳之遺產，兩造先後於112年11月13日及1
    12年12月6日簽訂就系爭房地分配之第一次協議與第二次協
    議等情，有遺產協議書、協議書、死亡證明書、本院北院忠
    家元112年度司繼字第2814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第21
    頁、第25頁、第51頁、第75頁)，復經本院調取兩造個人戶
    籍資料查閱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第8
    9頁)，堪信為實。
　㈡原告主張依照兩造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原告可以支付贈與
    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給付；惟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第一次
    協議約定，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
    需要給付原告部分之款項，後因原告需用錢，兩造方簽訂第
    二次協議，約定由被告先給付原告200萬元，其餘款項則分
    三年期給付。經查：
　⒈本院參酌第一次協議，第四條：「就乙方(即被告)所繼承上
    述房地，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即
    原告)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年每年新台
    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乙銀行本郎支票或金融轉帳方式擇
    一支付；倘欲一次給付，則贈與稅由甲方負擔。」(見本院
    卷第13頁)，復參酌第二次協議，第一條：「……就許繼芳女
    士遺產協議書第四條協議內容原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
    乙方承諾給予甲方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
    年每年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第二條：「……更改為
    自112年12月6日起算7日甲方搬離清空，俟13日搬離清空後
    乙方必須於清空後將第一期款項貳佰萬元整匯入甲方第一銀
    行松茂分行……」(見本院卷第21頁)，是兩造間第二次協議之
    內容為將分配之時間提前，意即將原先合意出售系爭房地後
    始分配，改為原告搬出系爭房地為條件，由被告先給付第一
    次款項，核與兩造所述相符，應先敘明。
　⒉就兩造是否於第二次協議時約定能一次給付，經本院傳喚證
    人即第二次協議之見證人周偉萍、顧國良到庭證稱，證人周
    偉萍稱：兩造是伊的表妹，簽第一次協議時伊不在場，第二
    次協議是伊幫忙寫的，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打給伊，說她跟
    被告吵架，正在派出所，伊就去派出所帶原告回家。第二次
    協議時，被告說顧建民的看護7天要來了，只有原告的房間
    可以用，所以希望原告可以7天之內搬家，但因原告手術剛
    出院，原告表明不想搬，所以兩造才發生爭執，所以被告說
    願意給原告200萬元，讓原告先搬出去，最後還是協議原告7
    天內要搬出去。當時第二次協議是由被告及其丈夫說，伊寫
    下來的，伊知道第一次協議的條件是顧建民過世後賣房子去
    分，分成3分，等到賣房子後，分4年給原告，因為要避贈與
    稅，如果要一次付800萬元，被告就要先去貸款，贈與稅由
    原告付，第二次協議時伊也沒想很多，兩造口頭上有說可以
    一次提前付清，但沒有寫在協議上，原告本來想照顧顧建民
    ，但因原告身體不適，談到後來要搬家，但原告還是想照顧
    顧建民。伊寫協議書時沒有特別寫支付顧建民部分有不夠或
    剩餘時應如何處理，但伊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共同承擔，
    更何況顧建民那份錢也還沒有什麼花費，對原告除協議外，
    該給原告的還是要給等語；證人顧國良稱：伊為兩造之堂弟
    ，112年12月5日因被告丈夫電話給伊說家裡有事請伊到現場
    討論第二份協議的事，一個說要付錢給原告請他搬出去，之
    後照合約上每年定期給他錢，以後都由被告照顧顧建民，而
    費用則由顧建民分得部分來負擔，第二次協議時有承諾的都
    有寫上去，並無提到若照顧顧建民費用不足或有剩餘時應如
    何處理，當天有討論到若是要給原告費用為分期付款，但原
    告可以負擔贈與稅後要求被告一次給付。(見本院卷第110頁
    至第119頁)，是兩名證人皆稱當日兩造有討論到原告可以要
    求一次性提前付清，且第二次協議雖為第一次協議之更正，
    惟僅變更是否出售系爭房地部分，並不妨礙第一次協議中約
    定原告選擇分期取得或是一次取得之權利，是原告自得就負
    擔贈與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性給付。
　㈢原告復主張兩造有口頭協議關於照顧顧建民費用部分若有不
    足或剩餘，兩造再行協商找補，故被告應再給付原告就顧建
    民剩餘之費用；亦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有關顧建民費用
    部分，兩造已於第一次協議約定由照顧方取得，並無任何有
    關協商找補之口頭協議。觀諸第一次協議第五條：「顧建民
    顧建民生前所有醫療、看護、安養、撫養等費用即離世後喪
    葬等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分擔。
    」(見本院卷第13頁)，是兩造已約定就顧建民相關費用部分
    由被告負擔，惟尚難認定就顧建民剩餘部分有做約定。復觀
    諸證人周偉萍、顧國良之證詞，（問：如果顧建民的那部分
    支付他的所有部分有不夠，或是有剩餘時，有無約定如何處
    理？）周偉萍：「我其實不是專業的人，寫這些協議書時，
    時間很晚，所以這部分也沒有特別寫，也沒有講到，但我認
    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要共同承擔，不夠也是兩個人要一起出
    。」；（問：當天有無提到照顧顧建民的費用如果不足，或
    有剩餘的話，要如何處理？）顧國良：「沒有。」(見本院
    卷第114頁、第118頁至第119頁)，足認兩造於第二次協議時
    亦未討論顧建民若有剩餘部分，應如何處理。又本院於言詞
    辯論期日之114年3月10日訊問兩造，被告稱：第一次協議時
    ，兩造從頭到尾就是講爸爸跟誰生活，誰就拿爸爸的那部分
    800萬元等語；而原告當庭稱：第二次協議當天印象中沒有
    討論到如果顧建民醫藥費沒有使用完，剩餘的金錢應如何處
    理，並對被告所述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第
    120頁)，足認兩造就照顧顧建民之人即被告取得顧建民部分
    之800萬元之事實，業已達成合意，是雖第一次協議與第二
    次協議中未明定，若照顧顧建民有剩餘應如何處理，然既然
    兩造已合意由照顧顧建民之人取得800萬元，自無就剩餘部
    分另做找補，況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另口頭協議
    存在，是原告稱兩造間有口頭協議，就顧建民部分其應取得
    350萬元云云，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第一次協議及第二次協議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3,6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見本院卷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兩造均陳明願供擔
    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39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
    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杜　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07號
原      告  顧心妮  


訴訟代理人  朱俊銘律師
被      告  顧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明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產分割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平均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佰陸拾肆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7頁），核原告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為訴之減縮及更正事實上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為姊妹關係，兩造與父母顧建民、許繼芳(以下以姓名稱之)及被告之夫同住於許繼芳名下之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4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許繼芳於民國112年9月27日離世，被告深知原告及顧建民無心思考許繼芳所留遺產相關繼承事宜，遂以節省稅捐及方便管理為由，要求原告及顧建民拋棄繼承，並聲稱系爭房地市價約為新台幣(下同)2,400萬元，約定由被告單獨取得，原告與顧建民則可各繼承相當800萬元部分，顧建民於5年前發現罹患癌症，顧建民得取得之部分將作為其日後醫療、看護、安養、扶養、喪葬等支出，而原告可取得部分，則由被告分四年給付原告，原告亦得以支付贈與稅要求被告一次給付，並約定由原告繼續住在系爭房地，三方並於112年11月13日簽遺產協議書（下稱第一次協議）。未料，顧建民於112年12月4日發現癌症已轉移至多處，而被告不顧原告剛做完手術出院，要求原告空出房間，供日後顧建民的看護居住，然因原告無其他房屋可供居住，且顧建民尚未聘請看護，原告則向被告表示能否商討其他方案，原告見被告不肯搬離，便於112年12月5日晚間與其丈夫進入原告房間不斷對原告口出惡言，並作勢要毆打原告，原告立即報警處理。於派出所返家後，原告告知被告其因身體不佳，無法繼續工作，而有經濟急迫性，被告則無理要求原告遷出系爭房地後始願支付第一次協議約定之第一期款項，並稱系爭房地係用於支付顧建民醫療、看護、安養、扶養、喪葬等費用，為方便被告出售籌款，由被告一人統籌較為便利，若所得款項支應上開費用後有不足或剩餘，再行協商找補。原告前因多次遭被告暴力相向，擔心日後會遭被告及其先生破門、辱罵、毆打，又不忍顧建民擔心，遂於112年1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第二次協議），同意於一周內搬離。詎料，顧建民於年月28日死亡，被告支付顧建民之相關費用根本不及於800萬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協商顧建民繼承部分找補事宜，並通知被告依約給付之600萬元款項，被告均不予理會。被告本有工作，係因結婚多年未懷孕承受婆家壓力，原想離婚辭職回娘家，其夫隨後亦搬離婆家避免壓力，且被告辭職後常出外遊玩，並非專為照顧許繼芳而離職，兩造父母大多時候都是相互陪伴或自行就醫，被告辭職後有時也會陪同，原告因有24小時論班工作，且身體狀態變差，因而減少陪同就醫，父母亦能理解。而原告未曾認為顧建民是累贅，亦未想要拿錢走人，原告有正當工作、無財務問題，果為被告所辯原告為索現金、不想照顧顧建民，又怎麼可能在未拿取任何款項前，就簽立協議書，任由財務問題無法解決，反而需要增加租屋支出，足見被告所辯顯非事實。是被告尚有400萬元未給付，扣除贈與稅35萬6仟元，仍應支付原告364萬4仟元，加計顧建民應得800萬元部分，其中400萬元扣除顧建民相關費用初估50萬元後，尚有350萬元應給付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共714萬4仟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除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書外，否認有原告主張應行找補之口頭協議存在，兩造之父母多年來都由被告妻照顧，許繼芳過世後，基於被告為照顧雙親辭去工作多年未有收入，而顧建民只想與被告共同生活，原告認為顧建民是累贅，只想拿錢走人，且因有財務問題、想拿現金，遂達成合意，兩造簽訂第一次協議，而依第一次協議約定，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需要給付原告部分之款項，原告卻突然反悔，要求被告先行給付其200萬元，要求顧建民搬至土城居住，以求盡快取得款項。被告見原告如此不孝、無情，不願再與原告有任何瓜葛，遂商議無論將來系爭房地有無及何時出售，被告均願分四年各200萬元給付，但為免將來被告無力支付，需售出系爭房地時原告又反悔不願搬離，故以原告搬離清空作為第一期給付之條件，及往後三年之付款日，故有第二份協議。原告主張將來「若有剩餘或不足，再行協商找補」，乃杜撰之詞，第一次協議第五條明定：……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分擔。」，亦即無論顧建民生前或逝世後相關費用多寡，皆無須進行計算找補之意，與原告主張有所矛盾。又兩造發生爭執時，係相互拉扯，並非原告所形塑之被害弱者形象。再者，就被告應給付之800萬元，第二次協議已明定給付時期，被告會按時給付，無須原告訴請給付。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之父母許繼芳、顧建民分別於112年9月27日、112年12月28日死亡，原告與顧建民於112年10月13日聲請拋棄許繼芳之遺產，而就許繼芳之遺產，兩造先後於112年11月13日及112年12月6日簽訂就系爭房地分配之第一次協議與第二次協議等情，有遺產協議書、協議書、死亡證明書、本院北院忠家元112年度司繼字第2814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第21頁、第25頁、第51頁、第75頁)，復經本院調取兩造個人戶籍資料查閱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第89頁)，堪信為實。
　㈡原告主張依照兩造第一次及第二次協議，原告可以支付贈與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給付；惟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第一次協議約定，原本應待顧建民離世、系爭房地出售後，被告才需要給付原告部分之款項，後因原告需用錢，兩造方簽訂第二次協議，約定由被告先給付原告200萬元，其餘款項則分三年期給付。經查：
　⒈本院參酌第一次協議，第四條：「就乙方(即被告)所繼承上述房地，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即原告)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年每年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乙銀行本郎支票或金融轉帳方式擇一支付；倘欲一次給付，則贈與稅由甲方負擔。」(見本院卷第13頁)，復參酌第二次協議，第一條：「……就許繼芳女士遺產協議書第四條協議內容原俟父親顧建民離世後出售，乙方承諾給予甲方新台幣捌百萬元整，甲乙雙方合意，分四年每年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分期給付」、第二條：「……更改為自112年12月6日起算7日甲方搬離清空，俟13日搬離清空後乙方必須於清空後將第一期款項貳佰萬元整匯入甲方第一銀行松茂分行……」(見本院卷第21頁)，是兩造間第二次協議之內容為將分配之時間提前，意即將原先合意出售系爭房地後始分配，改為原告搬出系爭房地為條件，由被告先給付第一次款項，核與兩造所述相符，應先敘明。
　⒉就兩造是否於第二次協議時約定能一次給付，經本院傳喚證人即第二次協議之見證人周偉萍、顧國良到庭證稱，證人周偉萍稱：兩造是伊的表妹，簽第一次協議時伊不在場，第二次協議是伊幫忙寫的，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打給伊，說她跟被告吵架，正在派出所，伊就去派出所帶原告回家。第二次協議時，被告說顧建民的看護7天要來了，只有原告的房間可以用，所以希望原告可以7天之內搬家，但因原告手術剛出院，原告表明不想搬，所以兩造才發生爭執，所以被告說願意給原告200萬元，讓原告先搬出去，最後還是協議原告7天內要搬出去。當時第二次協議是由被告及其丈夫說，伊寫下來的，伊知道第一次協議的條件是顧建民過世後賣房子去分，分成3分，等到賣房子後，分4年給原告，因為要避贈與稅，如果要一次付800萬元，被告就要先去貸款，贈與稅由原告付，第二次協議時伊也沒想很多，兩造口頭上有說可以一次提前付清，但沒有寫在協議上，原告本來想照顧顧建民，但因原告身體不適，談到後來要搬家，但原告還是想照顧顧建民。伊寫協議書時沒有特別寫支付顧建民部分有不夠或剩餘時應如何處理，但伊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共同承擔，更何況顧建民那份錢也還沒有什麼花費，對原告除協議外，該給原告的還是要給等語；證人顧國良稱：伊為兩造之堂弟，112年12月5日因被告丈夫電話給伊說家裡有事請伊到現場討論第二份協議的事，一個說要付錢給原告請他搬出去，之後照合約上每年定期給他錢，以後都由被告照顧顧建民，而費用則由顧建民分得部分來負擔，第二次協議時有承諾的都有寫上去，並無提到若照顧顧建民費用不足或有剩餘時應如何處理，當天有討論到若是要給原告費用為分期付款，但原告可以負擔贈與稅後要求被告一次給付。(見本院卷第110頁至第119頁)，是兩名證人皆稱當日兩造有討論到原告可以要求一次性提前付清，且第二次協議雖為第一次協議之更正，惟僅變更是否出售系爭房地部分，並不妨礙第一次協議中約定原告選擇分期取得或是一次取得之權利，是原告自得就負擔贈與稅後，請求被告為一次性給付。
　㈢原告復主張兩造有口頭協議關於照顧顧建民費用部分若有不足或剩餘，兩造再行協商找補，故被告應再給付原告就顧建民剩餘之費用；亦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有關顧建民費用部分，兩造已於第一次協議約定由照顧方取得，並無任何有關協商找補之口頭協議。觀諸第一次協議第五條：「顧建民顧建民生前所有醫療、看護、安養、撫養等費用即離世後喪葬等相關費用，皆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分擔。」(見本院卷第13頁)，是兩造已約定就顧建民相關費用部分由被告負擔，惟尚難認定就顧建民剩餘部分有做約定。復觀諸證人周偉萍、顧國良之證詞，（問：如果顧建民的那部分支付他的所有部分有不夠，或是有剩餘時，有無約定如何處理？）周偉萍：「我其實不是專業的人，寫這些協議書時，時間很晚，所以這部分也沒有特別寫，也沒有講到，但我認為這本來就是兩個人要共同承擔，不夠也是兩個人要一起出。」；（問：當天有無提到照顧顧建民的費用如果不足，或有剩餘的話，要如何處理？）顧國良：「沒有。」(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8頁至第119頁)，足認兩造於第二次協議時亦未討論顧建民若有剩餘部分，應如何處理。又本院於言詞辯論期日之114年3月10日訊問兩造，被告稱：第一次協議時，兩造從頭到尾就是講爸爸跟誰生活，誰就拿爸爸的那部分800萬元等語；而原告當庭稱：第二次協議當天印象中沒有討論到如果顧建民醫藥費沒有使用完，剩餘的金錢應如何處理，並對被告所述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第120頁)，足認兩造就照顧顧建民之人即被告取得顧建民部分之800萬元之事實，業已達成合意，是雖第一次協議與第二次協議中未明定，若照顧顧建民有剩餘應如何處理，然既然兩造已合意由照顧顧建民之人取得800萬元，自無就剩餘部分另做找補，況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間有另口頭協議存在，是原告稱兩造間有口頭協議，就顧建民部分其應取得350萬元云云，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第一次協議及第二次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644,000元，及自家事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1日(見本院卷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杜　白


